[bookmark: _Toc428800959][bookmark: _Toc412712070]Ⅳ场地设计与场地生态
4.2.12 场地设计充分保护原有生态环境。（评价总分值3分）
参评情况
□参评□不参评，原因（□申报项目是净地交付，即已经完成土地的一级开发成为熟地、□其他）

1、 得分自评
	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分值（分）
	自评得分（分）
	不参评分（分）

	1
	结合现状地形地貌进行场地设计与建筑布局，场地内有保护价值的既有建筑应纳入规划统筹设计；
	1
	
	

	2
	保护场地内原有的自然水域、湿地和植被
	1
	
	

	3
	采取表层土利用等生态补偿措施
	1
	
	

	
	合计
	3
	
	



2、 评价要点
项目场地内是否有自然水域：□是、□否，建设过程中是否被改造：□是、□否；
项目场地内是否有湿地：□是、□否，建设过程中是否被改造：□是、□否；
项目场地内是否有植被：□是、□否，建设过程中是否被改造：□是、□否；
场地设计与建筑布局是否充分利用原有地形地貌：□是、□否
场地设计是否对原有的表层土进行保护利用：□是、□否

[bookmark: _GoBack]简要说明场地的原有地形地貌，如对场地内原有的自然水域、湿地和植被进行了改造，简要说明工程结束后所采取的生态补偿措施（包括表层土的利用措施）。（200字以内）
	



3、 证明材料
建议提交材料及技术要求：
	专业分类
	材料名称
	技术要求
	评价要点
	评价阶段
	建筑类型
	是否提交

	建筑设计
	场地原始地形图
	应体现场地开发前的原有地形地貌
	生态保护补偿
	设计/运行
	居建/公建
	

	
	带地形的规划设计图
	应体现场地设计、建筑布局与原有地形地貌的结合设计情况
	生态保护补偿
	设计/运行
	居建/公建
	

	现场照片
	水体和植被修复改造过程照片
	——
	生态保护补偿
	运行评价
	居建/公建
	

	其他材料

	生态补偿措施
	表层土利用方案：应包括表层土回收计划或方案
	生态保护补偿
	设计/运行
	居建/公建
	

	
	
	乔木等植被保护方案：应标明被保护的植被以及采取的保护措施（保留场地内全部原有中龄期以上的乔木（允许移植））
	生态保护补偿
	设计/运行
	居建/公建
	

	
	
	水体保留方案，应注明保留水面范围及采取的保护措施
	生态保护补偿
	设计/运行
	居建/公建
	

	
	
	应具体介绍项目采用生态补偿措施的具体方法及生态补偿后的效果
	生态保护补偿
	设计/运行
	居建/公建
	

	
	环评报告书（表）
	应包括现场地开发前的原有地形地貌及场地开发对其影响和采取生态补偿措施介绍
	生态保护补偿
	设计/运行
	居建/公建
	

	
	表层土利用方案实施资料
	应包括表层土收集、堆放、回填过程的照片、施工组织文件和施工记录以及表层土回收利用量的计算书
	生态保护补偿
	运行评价
	居建/公建
	

	
	不参评情况证明
	土地交付合同，包含净地交付相关信息，应体现土地为完成一级开发的熟地
	不参评条件
	设计/运行
	居建/公建
	



